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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航发展基金中央专项转移支付
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24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和民航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民航发展基金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局发明电〔2025〕291号）的要求，我局高度重视、严格按照绩效自评规范要求组织辖区各单位开展了2024年度民航发展基金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工作。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专项资金共计323,234万元，用于投资补助项目263,666万元，中小机场补贴项目30,092万元，贷款贴息项目8,076万元，支线航空补贴项目20,298万元，通用航空发展专项1,102万元。详细下达预算情况如下：
2023年11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3〕343号）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项目资金233,552万元，用于中小机场补贴项目29,331万元，贷款贴息项目8,076万元，支线航空补贴项目1,043万元，通用航空发展专项1,102万元，投资补助专项194,000万元。
2024年6月《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4〕153号）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项目资金37,974万元，调整增加投资补助项目37,974万元。
2024年12月《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财建〔2024〕523号）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项目资金51,708万元，其中：调整增加投资补助资金31,692万元；调整增加支线航空补贴项目19,255万元；调整增加中小机场补贴项目761万元。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第一部分新疆民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民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财政部分批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资金共计263,666万元，用于投资补助项目，详细如下：
2023年11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3〕343号）下达新疆民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资金194,000万元；2024年6月《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4〕153号）下达新疆民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资金37,974万元；2024年12月《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财建〔2024〕523号）下达新疆民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资金31,692万元。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分批随文下达新疆项目绩效目标，2023年11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3〕343号）下达新疆民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资金194,000万元，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或项目目标，具体为：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投资补助）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投资补助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
关机场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94,000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194,000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持续补助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北区改扩建工程，新建新疆塔什库尔干机场，新建新疆昭苏民用机场，新建新疆和静民用机场，新建新疆巴里坤机场，新疆准东（奇台）民用机场工程等机场建设工程，不断提升新疆辖区机场数量，持续提升新疆地区人民出行体验，不断提升辖区机场安全保障能力。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补助地方机场建设项目个数
	6个

	
	
	
	补助新建、续建机场个数
	5个

	
	
	
	新建航站楼竣工验收面积
	≥1.9万平方米

	
	
	
	新建跑道条数
	7条	

	
	
	
	新建停机位数量
	199个	

	
	
	质量指标
	总体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未超概项目比率
	≥95%

	
	
	
	一般事故情况
	≤2起

	
	
	
	概算内竣工验收项目比率
	≥60%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机场运行年旅客吞吐量增长率
	≥12%

	
	
	
	货邮吞吐量增长率
	≥10%

	
	
	社会效益指标
	机场原因事故征候万架次率
	≤0.08

	
	
	
	发生质量、安全及群体性事件
	≤2次

	
	
	
	创造就业岗位
	≥100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对机场服务保障的投诉率
	≤1%


2024年6月《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4〕153号）下达新疆民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资金37,974万元，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或项目目标，具体为：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第一批投资补助）
	项目名称
	新疆机场集团全域管控中心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补助地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7,974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37,974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机场综合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旅客投诉率进一步下降，服务区域社会经济，优化机场空间布局，促进机场高质量发展。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地方机场建设项目个数
	16个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概算内竣工验收项目比率
	100%

	
	
	
	一般事故情况
	0起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机场运行年旅客吞吐量增长率
	≥5%

	
	
	
	货邮吞吐量增长率
	≥8%

	
	
	社会效益指标
	机场原因事故征候万架次率
	≤0.08

	
	
	
	发生质量、安全及群体性事件
	0次

	
	
	
	创造就业岗位
	≥16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对机场服务保障的投诉率
	≤0.015%


2024年12月《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财建〔2024〕523号）下达新疆民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资金31,692万元，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或项目目标，具体为：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第二批投资补助）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投资补助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补助地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轮台塔中民用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1,692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31,692

	
	其他资金
	

	总体目标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投资补助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计32个项目，其中新疆机场项目1个，为新建轮台机场项目：新疆机场集团安全运行保障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31个。上述项目建成投用后新疆辖区机场综合保障及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旅客投诉率进一步下降，通过项目建设进一步服务区域社会经济，优化机场空间布局，促进机场高质量发展。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地方机场建设项目个数
	31个

	
	
	
	补助新建、续建机场个数
	1个

	
	
	
	新建航站楼竣工验收面积
	3058平方米

	
	
	
	新建跑道条数
	1条	

	
	
	
	新建停机位数量
	4个	

	
	
	
	设备、系统购置
	43台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未超概项目比率
	≥90%

	
	
	
	概算内竣工验收项目比率
	≥90%

	
	
	社会成本指标
	一般事故情况
	≤1起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机场运行年旅客吞吐量增长率
	≥11%

	
	
	
	货邮吞吐量增长率
	≥25%

	
	
	社会效益指标
	机场原因事故征候万架次率
	≤0.08

	
	
	
	发生质量、安全及群体性事件
	≤1次

	
	
	
	创造就业岗位
	≥75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对机场服务保障的投诉率
	≤0.0015%


（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度，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的通知》（新财建〔2023〕227号）下达新疆民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共计资金194,000万元；自治区《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新财建〔2024〕99号），下达新疆民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共计资金37,974万元；自治区《关于下达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新财建〔2025〕6号），下达新疆民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共计资金31,692万元；共计资金263,666万元。资金分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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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分配表（投资补助）
	单位（集团）名称
	项目名称
	提前批金额
（万元）
	第一批金额（万元）
	第二批金额（万元）
	合计金额
（万元）

	合计
	194,000
	37,974
	31,692
	263,666

	乌鲁木齐临空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北区改扩建工程
	100,000
	
	
	100,000

	塔什库尔干县帕米尔机场建设有限公司
	新建新疆塔什库尔干机场
	19,000
	
	
	19,000

	昭苏县天马交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新建新疆昭苏民用机场
	2,000
	
	
	2,000

	和静县巴音布鲁克民用机场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新建新疆和静民用机场
	28,000
	
	
	28,000

	巴里坤蒲辉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新建新疆巴里坤机场
	23,000
	
	
	23,000

	奇台县金穗民用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新建准东（奇台）民用机场工程
	22,000
	
	
	22,00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机场集团全域管控中心
	
	11,333
	 7,003 
	 18,336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库尔勒机场管制运行能力提升项目
	
	405
	 1,484 
	 1,889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喀什机场旅客行李全流程跟踪系统机场端建设项目
	
	261
	 92 
	 353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库尔勒机场旅客行李全流程跟踪系统机场端建设项目
	
	247
	 88 
	 335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电力设施配套改建项目
	
	2,254
	 800 
	 3,054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机场进出港流程改建项目
	
	1,749
	 621 
	 2,37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机场跑道外来物（FOD）探测报警系统项目
	
	1,466
	 521 
	 1,987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机场安全保卫设施专项整治项目
	
	172
	 62 
	 234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机场集团安全监测预警管理平台项目
	
	821
	 292 
	 1,113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喀纳斯机场消防保障能力提升车辆购置项目
	
	282
	 101 
	 383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区内机场安全运行保障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第一批）
	
	2,829
	 1,004 
	 3,833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区内机场安全运行保障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第二批）
	
	3,130
	 1,111 
	 4,241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工程机场工程贯彻蓝天保卫战整改项目
	
	11,342
	 4,026 
	 15,368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阿勒泰机场航站楼扩容改造项目
	
	827
	 293 
	 1,12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于田机场保障能力提升项目
	
	708
	 252 
	 96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喀纳斯空管设施更新改造项目
	
	148
	 52 
	 20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和田机场民航适航改建工程
	
	
	2,070
	2,07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那拉提机场空管设施更新改造项目
	
	
	1,280
	1,28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机场空管设施更新改造项目
	
	
	2,670
	2,67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喀什机场管制运行能力提升项目
	
	
	1,380
	1,38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伊宁机场消防保障能力提升车辆设备购置
	
	
	51
	51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机场消防保障能力提升车辆设备购置工程
	
	
	64
	64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博乐机场特种设备购置项目
	
	
	64
	64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机场新建消防救援站工程
	
	
	70
	7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和田机场新建消防救援站工程
	
	
	77
	77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伊宁机场新建消防救援站工程
	
	
	64
	64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和田机场消防保障能力提升车辆设备购置
	
	
	70
	7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博乐机场站坪扩建工程
	
	
	109
	109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和田机场防跑道侵入建设项目
	
	
	1,064
	1,064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机场集团试点应用远程塔台项目
	
	
	185
	185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喀纳斯机场全年运营改造项目
	
	
	172
	172

	轮台塔中民用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新建新疆轮台塔中机场
	
	
	4,500
	4,500



2. 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2024年度，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的通知》（新财建〔2023〕227号），随文下达项目绩效目标如下：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投资补助）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投资补助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机场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94,000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194,000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持续补助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北区改扩建工程，新建新疆塔什库尔干机场，新建新疆昭苏民用机场，新建新疆和静民用机场，新建新疆巴里坤机场，新疆准东（奇台）民用机场工程等机场建设工程，不断提升新疆辖区机场数量，持续提升新疆地区人民出行体验，不断提升辖区机场安全保障能力。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地方机场建设项目个数
	6个

	
	
	
	补助新建、续建机场个数
	5个

	
	
	
	新建航站楼竣工验收面积
	≥1.9万平方米

	
	
	
	新建跑道条数
	7条

	
	
	
	新建停机位数量
	199个

	
	
	质量指标
	总体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未超概项目比率
	≥95%

	
	
	
	一般事故情况比率
	≤2起

	
	
	社会成本指标
	概算内竣工验收项目
	≥6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机场运行年旅客吞吐量增长率
	≥12%

	
	
	
	货邮吞吐量增长率
	≥10%

	
	
	社会效益指标
	机场原因事故征候万架次率
	≤0.08

	
	
	
	发生质量、安全及群体性事件
	≤2次

	
	
	
	创造就业岗位
	≥100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对机场服务保障的投诉率
	≤1%


2024年度，自治区《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新财建〔2024〕99号），随文下达项目绩效目标如下：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补助地方资金预算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补助地方资金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补助地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7,974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37,974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机场综合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旅客投诉率进一步下降，服务区域社会经济，优化空间布局，促进机场高质量发展。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地方机场建设项目个数
	16个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概算内竣工验收项目比率
	100%

	
	
	
	一般事故情况
	0起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机场运行年旅客吞吐量增长率
	≥5%

	
	
	
	货邮吞吐量增长率
	≥8%

	
	
	社会效益指标
	机场原因事故征候万架次率
	≤0.08

	
	
	
	发生质量、安全及群体性事件
	0次

	
	
	
	创造就业岗位
	≥16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对机场服务保障的投诉率
	≤0.015%



2024年度，自治区《关于下达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新财建〔2025〕6号）， 随文下达项目绩效目标，具体为：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投资补助项目）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投资补助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补助地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1,692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31,692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投资补助项目共计32个项目，其中新建机场项目1个，为新建轮台机场项目；新疆机场集团安全运行保障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31个。上述项目建成投用后新疆辖区机场综合保障及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旅客投诉率进一步下降，通过项目建设进一步服务区域社会经济，优化空间布局，促进机场高质量发展。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地方机场建设项目个数
	31个

	
	
	
	补助新建、续建机场个数
	1个

	
	
	
	新建航站楼竣工验收面积
	3058平方米

	
	
	
	新建跑道条数
	1条

	
	
	
	新建停机位数量
	4个

	
	
	
	设备、系统购置
	43台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9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未超概项目比率
	≥90%

	
	
	
	概算内竣工验收项目比率
	≥90%

	
	
	社会成本指标
	一般事故情况
	≤1起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机场运行年旅客吞吐量增长率
	≥11%

	
	
	
	货邮吞吐量增长率
	≥25%

	
	
	社会效益指标
	机场原因事故征候万架次率
	≤0.08

	
	
	
	发生质量、安全及群体性事件
	≤1次

	
	
	
	创造就业岗位
	≥75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对机场服务保障的投诉率
	≤0.0015%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bookmark: _Hlk193621225]2024年度中央下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总预算资金为263,666万元，资金到位263,666万元，到位率100%，其中2023年11月中央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项目预算资金为194,000万元；2024年6月中央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项目预算资金为37,974万元；2024年12月中央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项目预算资金为31,692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用于投资补助补贴项目的资金总计263,666万元，共计执行239,165.68万元，执行率90.71%。项目资金未执行金额共计24,500.32万元，原因为新建新疆和静民用机场项目因施工方未能及时提供付款依据，导致企业存在施工完成未付工程款的情况，未执行金额4,632.32万元；新建新疆轮台塔中机场项目2024年8月26日正式开工建设，至年末尚未发生资金支付，未执行金额4,500万元；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工程机场工程贯彻蓝天保卫战整改项目因设计变更，截至2024年年底项目未实施，未执行金额15,368万元。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万元）
	执行金额
（万元）
	执行率

	合计
	263,666
	239,165.68
	90.71%

	新建新疆轮台塔中机场
	4,500
	0
	0%

	新建新疆塔什库尔干机场
	19,000
	19,000
	100%

	新建昭苏民用机场
	2,000
	2,000
	100%

	新建巴里坤机场
	23,000
	23,000
	100%

	新建准东（奇台）民用机场
	22,000
	22,000
	100%

	新建和静民用机场
	28,000
	23,367.68
	83.46%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北区改扩建工程
	100,000
	100,000
	100%

	阿勒泰机场航站楼扩容改造项目
	1,120
	1,120
	100%

	博乐机场特种设备购置项目
	64
	64
	100%

	博乐机场站坪扩建工程
	109
	109
	100%

	和田机场防跑道侵入建设项目
	1,064
	1,064
	100%

	和田机场民航适航改建工程
	2,070
	2,070
	100%

	和田机场消防保障能力提升车辆设备购置
	70
	70
	100%

	和田机场新建消防救援站工程
	77
	77
	100%

	喀纳斯机场全年运营改造项目
	172
	172
	100%

	喀纳斯机场消防保障能力提升车辆购置项目
	383
	383
	100%

	喀纳斯空管设施更新改造项目
	200
	200
	100%

	喀什机场管制运行能力提升项目
	1,380
	1,380
	100%

	喀什机场旅客行李全流程跟踪系统机场端建设项目
	353
	353
	100%

	克拉玛依机场进出港流程改建项目
	2,370
	2,370
	100%

	克拉玛依机场空管设施更新改造项目
	2,670
	2,670
	100%

	克拉玛依机场消防保障能力提升车辆设备购置工程
	64
	64
	100%

	克拉玛依机场新建消防救援站工程
	70
	70
	100%

	库尔勒机场管制运行能力提升项目
	1,889
	1,889
	100%

	库尔勒机场旅客行李全流程跟踪系统机场端建设项目
	335
	335
	100%

	那拉提机场空管设施更新改造项目
	1,280
	1,280
	100%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电力设施配套改建项目
	3,054
	3,054
	100%

	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工程机场工程贯彻蓝天保卫战整改项目
	15,368
	0
	0%

	乌鲁木齐机场跑道外来物（FOD）探测报警系统项目
	1,987
	1,987
	100%

	新疆机场安全保卫设施专项整治项目
	234
	234
	100%

	新疆机场集团安全监测预警管理平台项目
	1,113
	1,113
	100%

	新疆机场集团全域管控中心
	18,336
	18,336
	100%

	新疆机场集团试点应用远程塔台项目
	185
	185
	100%

	新疆区内机场安全运行保障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第二批）
	4,241
	4,241
	100%

	新疆区内机场安全运行保障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第一批）
	3,833
	3,833
	100%

	伊宁机场消防保障能力提升车辆设备购置
	51
	51
	100%

	伊宁机场新建消防救援站工程
	64
	64
	100%

	于田机场保障能力提升项目
	960
	960
	1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财政部《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12〕17号），民航新疆管理局一方面加强对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的分配和管理，切实将资金倾斜到国家和行业规划的重点保障单位和地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民航事业发展；另一方面严格要求资金使用单位，通过绩效评价加强对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确保项目在管理可控范围内顺利实施。
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理水平科学合理，做到了专款专用、规范支付，保障了地方机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推动了辖区机场高质量发展。
1. 资金分配科学性
按照财政部《民航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20〕93号）体现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作用，有利于民航行业持续安全，有利于提升枢纽机场运行质量和效率，有利于行业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转型发展，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人才队伍建设。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进行资金分配。
根据新疆地区民航事业发展现状，2024年用于投资补助补贴项目的资金总计263,666万元，符合《财政部民航局关于民航发展基金预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16〕362号）的要求，资金分配科学合理。
2.资金下达及时性
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3〕343号）、《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4〕153号）、《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财建〔2024〕523号）文件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2024年将投资补助补贴资金263,666万元下达，资金下达及时合规。
3.资金拨付合规性
根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按照审核批准的年度预算对专项转移资金进行管理，并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将资金拨付给使用单位，资金拨付程序合规合法。
4.资金使用规范性
2024年下达的投资补助补贴项目资金263,666万元，主要为8个单位提供资金支持，各单位参照新疆机场集团《货币资金管理规程》将专项资金用于支付地方机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使用规范、支付合理。
5.资金执行准确性
各单位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资金统一进行管理支付，将补贴资金全部用于地方机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关于印发民航新疆管理局 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管局发〔2021〕22 号）我单位将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和评价结果应用等管理纳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
我单位绩效目标申报是按照《民航财政支出预算绩效指标库》中对应项目的绩效目标及指标值进行申报，各实施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及指标值进行适当调整、补充和细化。绩效监控工作是预算管理办公室在预算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开展运行的，各实施单位按季度报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存在问题，由预算管理办公室开展年中及年度绩效目标执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上报预算管理委员会，同时向各实施单位反馈审核调整建议。我单位绩效评价以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公开透明为基本原则，以国家及民航局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为依据，收集绩效评价相关数据资料，并进行现场调研、座谈；核实有关情况，分析形成初步结论，再与被评价单位交换意见，综合分析形成最终结论。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一是财政部门要拨付足够的经费用于民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并按照政策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向各单位发放263,666万元；二是我单位根据政策规定的标准，审核民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的申请资料，补贴对象符合政策要求，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三是根据我单位《关于印发民航专业项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民航发〔2014〕38号）规范民航发展基金（投资补助）项目经费使用管理，确保了项目安排公开、公平、公正，资金使用合理、透明、安全。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年地方机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补助项目，补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2个项目，补助新建、续建机场6个，该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得新疆辖区机场综合保障能力、旅客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旅客投诉率保持合理水平；优化了机场空间布局，提升了机场运行效率。
（4）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民航局统一安排，本次绩效自评工作数量指标做了相同项目合并处理，同时以第二批下达预算绩效指标作为年度汇总指标。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补助地方机场建设项目个数指标，指标值32个（财建〔2023〕343号文，财建〔2024〕153号文，财建〔2024〕523号文，随文下达的目标值相加后剔除重复项目及补助新建、续建机场项目），实际完成32个，完成率100%，偏差率0%。补贴项目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1
	乌鲁木齐临空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北区改扩建工程

	2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机场集团全域管控中心

	3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库尔勒机场管制运行能力提升项目

	4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喀什机场旅客行李全流程跟踪系统机场端建设项目

	5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库尔勒机场旅客行李全流程跟踪系统机场端建设项目

	6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国际机场电力设施配套改建项目

	7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机场进出港流程改建项目

	8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机场跑道外来物（FOD）探测报警系统项目

	9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机场安全保卫设施专项整治项目

	1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机场集团安全监测预警管理平台项目

	11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喀纳斯机场消防保障能力提升车辆购置项目

	12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区内机场安全运行保障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第一批）

	13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区内机场安全运行保障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第二批）

	14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工程机场工程贯彻蓝天保卫战整改项目

	15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阿勒泰机场航站楼扩容改造项目

	16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于田机场保障能力提升项目

	17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喀纳斯空管设施更新改造项目

	18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和田机场民航适航改建工程

	19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那拉提机场空管设施更新改造项目

	2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机场空管设施更新改造项目

	21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喀什机场管制运行能力提升项目

	22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伊宁机场消防保障能力提升车辆设备购置

	23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机场消防保障能力提升车辆设备购置工程

	24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博乐机场特种设备购置项目

	25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机场新建消防救援站工程

	26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和田机场新建消防救援站工程

	27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伊宁机场新建消防救援站工程

	28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和田机场消防保障能力提升车辆设备购置

	29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博乐机场站坪扩建工程

	3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和田机场防跑道侵入建设项目

	31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机场集团试点应用远程塔台项目

	32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喀纳斯机场全年运营改造项目


b.财政部随文下达补助新建、续建机场个数指标，指标值6个（财建〔2023〕343号文，财建〔2024〕153号文，财建〔2024〕523号文，随文下达的目标值相加后剔除重复项目），实际完成6个，完成率100%，偏差率0%。补助新建、续建机场具体为新建新疆轮台塔中机场、新建新疆塔什库尔干机场、新建新疆昭苏民用机场、新建新疆和静民用机场、新建新疆巴里坤机场、新疆准东（奇台）民用机场。
c.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建航站楼竣工验收面积指标，指标值≥2.2万平方米（财建〔2023〕343号文，财建〔2024〕153号文，财建〔2024〕523号文，随文下达的目标值相加后剔除重复项目），实际完成1.9万平方米，完成率86.36%，偏差率13.64%。
d.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建跑道条数指标，指标值8条（财建〔2023〕343号文，财建〔2024〕153号文，财建〔2024〕523号文，随文下达的目标值相加后剔除重复项目），实际完成7条，完成率87.5%，偏差率12.5%。新建跑道条数具体为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北区改扩建工程项目完成2条、新建新疆塔什库尔干机场项目完成1条、新建新疆昭苏民用机场项目完成1条、新建和静民用机场项目完成1条、新建新疆巴里坤机场项目完成1条、新疆准东（奇台）民用机场工程项目完成1条。
e.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建停机位数量指标，指标值203个（财建〔2023〕343号文，财建〔2024〕153号文，财建〔2024〕523号文，随文下达的目标值相加后剔除重复项目），实际完成199个，完成率98.03%，偏差率1.97%。新建停机位数量具体为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北区改扩建工程项目完成172个、新建新疆塔什库尔干机场项目完成4个、新建新疆昭苏民用机场项目完成5个、新建和静民用机场项目完成6个、新建新疆巴里坤机场项目完成5个、新疆准东（奇台）民用机场工程项目完成7个。
f.财政部随文下达设备、系统购置指标，指标值43台，实际完成值0台，完成率0%，偏差率100%。
(2)质量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总体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指标，指标值≥95%（根据民航局要求，统一采用第二批下达预算绩效指标作为年度汇总指标），实际完成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3）成本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未超概项目比率指标，指标值≥90%，实际完成100%（根据民航局要求，统一采用第二批下达预算绩效指标作为年度汇总指标），完成率100%，偏差率0%。
b.财政部随文下达概算内竣工验收项目比率指标，指标值≥90%（根据民航局要求，统一采用第二批下达预算绩效指标作为年度汇总指标），实际完成92.01%，完成率102.23%，偏差率2.23%。
c.财政部随文下达一般事故情况指标，指标值≤1起（根据民航局要求，统一采用第二批下达预算绩效指标作为年度汇总指标），实际完成值0起，完成率100%，偏差率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机场运行年旅客吞吐量增长率指标，指标值≥11%（根据民航局要求，统一采用第二批下达预算绩效指标作为年度汇总指标），实际完成18.5%，完成率168.18%，偏差率68.18%。
b.财政部随文下达货邮吞吐量增长率指标（根据民航局要求，统一采用第二批下达预算绩效指标作为年度汇总指标），指标值≥25%，实际完成47%，完成率188%，偏差率88%。
(2)社会效益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机场原因事故征候万架次率指标，指标值≤0.08（根据民航局要求，统一采用第二批下达预算绩效指标作为年度汇总指标），实际完成0，完成率100%，偏差率0%。
b.财政部随文下达发生质量、安全及群体性事件指标，指标值≤1次（根据民航局要求，统一采用第二批下达预算绩效指标作为年度汇总指标），实际完成0次，完成率100%，偏差率0%。
c.财政部随文下达创造就业岗位指标，指标值≥75个（根据民航局要求，统一采用第二批下达预算绩效指标作为年度汇总指标），实际完成1487个，完成率1982.67%，偏差率1882.67%。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旅客对机场服务保障的投诉率指标，指标值≤0.0015%（根据民航局要求，统一采用第二批下达预算绩效指标作为年度汇总指标），实际完成0.0004%，完成率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未完成的指标
a.新建航站楼竣工验收面积指标，未完成原因为轮台民用机场项目批复建设工期为2026年5月建成投运，实际2024年8月开工，截至2024年末航站楼尚未竣工验收。
b.新建跑道条数指标，未完成原因为轮台民用机场项目批复建设工期为2026年5月建成投运，实际2024年8月开工，截至2024年末新建跑道尚未竣工验收。
c.新建停机位数量指标，未完成原因为轮台民用机场项目批复建设工期为2026年5月建成投运，实际2024年8月开工，截至2024年末新建停机位尚未竣工验收。
d.设备、系统购置指标，原因为轮台民用机场项目批复建设工期为2026年5月建成投运，实际2024年8月开工，截至2024年末尚未完工，未购置设备、系统。
2.完成率超出30%及以上指标
a.机场运行年旅客吞吐量指标，超出原因为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后，旅客出行及旅游行业消费需求增加。
b.货邮吞吐量增长率指标，超出原因为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后，旅游行业消费需求增加，货邮吞吐量超预期增长。
c.创造就业岗位指标，超出原因为疫情防控政策放开后，旅客及货邮吞吐量超预期增长，就业岗位人员需求量超过预期。
3.下一步改进措施	
a.新建航站楼竣工验收面积、新建跑道条数、新建停机位数量、设备、系统购置、预算执行率指标未完成的指标，下一步改进措施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格遵循批复要求，科学调配资源，强化施工管理，确保工程按期高质量完成；结合施工进度和工期安排，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值，提升民航发展基金使用效益，强化运行监控与评价。
b.机场运行年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增长率、创造就业岗位指标完成率超出30%及以上，下一步改进措施为夯实安全基础、加强基本建设、优化经营管理，再接再厉，促使机场旅客及货运吞吐量同比增长，增加就业岗位；科学预测绩效指标，精准设定目标，优化预算管理，动态跟踪执行，提升民航发展基金使用效益。
[bookmark: _Hlk134089158]四、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为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
经自评，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投资补助补贴项目绩效自评价得分为91.16分，其中：预算执行9.07分、产出指标43.59分、效益指标28.5分、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自评结果为“优”。
在绩效自评中，发现存在绩效目标设置偏差较大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要求相关单位在制定绩效目标的过程中，充分考虑自身发展需要和外部市场变化，加强沟通，合理设置绩效目标，提高预算数据质量，进一步提升专项资金的管理水平。
评价结果将在民航新疆管理局、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六、附件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投资补助）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投资补助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机场

	资金情况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263,666
	239,165.68
	90.71%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63,666
	239,165.68
	90.71%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的问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投资补助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计32个项目，其中新疆机场项目1个，为新建轮台机场项目：新疆机场集团安全运行保障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31个。上述项目建成投用后新疆辖区机场综合保障及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旅客投诉率进一步下降，通过项目建设进一步服务区域社会经济，优化机场空间布局，促进机场高质量发展。
	2024年地方机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补助项目，补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2个项目，补助新建、续建机场6个，该项目的顺利实施，使得新疆辖区机场综合保障能力、旅客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旅客投诉率保持合理水平；优化了机场空间布局，提升了机场运行效率。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补助地方机场建设项目个数
	32个
	32个
	

	
	
	
	补助新建、续建机场个数
	6个
	6个
	

	
	
	
	新建航站楼竣工验收面积
	≥2.2万平方米
	1.9万平方米
	原因：轮台民用机场项目批复建设工期为2026年5月建成投运，实际2024年8月开工，截至2024年末尚未完工。
改进措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严格遵循批复要求，科学调配资源，强化施工管理，确保工程按期高质量完成；结合施工进度和工期安排，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值，提升民航发展基金使用效益，强化运行监控与评价。

	
	
	
	新建跑道条数
	8条
	7条
	

	
	
	
	新建停机位数量
	203个
	199个
	

	
	
	
	设备、系统购置
	43台
	0
	

	
	
	质量
指标
	验收合格率
	95%
	100%
	

	
	成本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未超概项目比率
	90%
	100%
	

	
	
	
	概算内竣工验收项目比率
	90%
	92.01%
	

	
	
	社会成本指标
	一般事故情况
	≤1起
	0起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机场运行年旅客吞吐量增长率
	≥11%
	18.5%
	

	
	
	
	货邮吞吐量增长率
	≥25%
	47%
	

	
	
	社会效益指标
	机场原因事故征候万架次率
	≤0.08
	0
	

	
	
	
	发生质量、安全及群体性事件
	≤1次
	0次
	

	
	
	
	创造就业岗位
	≥75个
	1487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对机场服务保障的投诉率
	≤0.0015%
	0.0004%
	

	说明
	无




第二部分新疆民航发展基金（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民航发展基金（中小机场补贴项目）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财政部分批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资金共计30,092万元，用于中小机场补贴项目，详细如下：
2023年11月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3〕343号），下达新疆民航发展基金（中小机场补贴项目）资金29,331万元，用于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2024年12月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财建〔2024〕523号）下达新疆民航发展基金（中小机场补贴）资金761万元。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2023年11月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3〕343号）随文下达新疆项目绩效目标为：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中小机场补贴）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机场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9,331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29,331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确保机场正常运行，机场综合保障能力及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旅客投诉率进一步下降，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中小机场总数
	21个

	
	
	
	补贴军民合用机场个数
	10个

	
	
	
	补贴高（高高）原机场个数
	2个

	
	
	
	补贴藏区和新疆区内机场个数
	21个

	
	
	时效指标
	补贴资金到位时间
	2024年7月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补贴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率
	≥110%

	
	
	
	补贴机场年均正常运营天数
	≥357天

	
	
	
	机场原因事故征候万架次率
	≤0.0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对机场服务保障的投诉率
	≤1%



2024年12月下达《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财建〔2024〕523号），随文下达新疆项目绩效目标表为：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中小机场补贴）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机场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61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761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确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辖区机场正常运行，接受补贴的机场综合保障能力及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旅客投诉率进一步下降，有力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中小机场总数
	1个

	
	
	
	补贴军民合用机场个数
	1个

	
	
	
	补贴藏区和新疆区内机场个数
	1个

	
	
	时效指标
	补贴资金到位时间
	2024年12月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补贴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率
	≥3%

	
	
	
	补贴机场年均正常运营天数
	≥360天

	
	
	
	机场原因事故征候万架次率
	≤0.0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对机场服务保障的投诉率
	≤0.1%


[bookmark: _GoBack]因于田机场享受三区三州机场补贴政策，财政分别在2024年提前批及第二批民航发展基金预算中各下达50%的中小机场补贴资金共计1522万元。由于第二批民航发展基金下达的于田机场中小机场补贴资金为提前批预算资金的补充下达部分，经与民航局沟通，以提前批下达绩效目标作为年度汇总绩效目标。
（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3年12月，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的通知》（新财建〔2023〕227号），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中小机场专项）资金29,331万元，2025年2月，自治区《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新财建〔2025〕6号），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中小机场补贴）资金761万元。资金共计30,092万元，资金分解如下：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分配表（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单位（集团）名称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金额（万元）
	第二批金额（万元）
	合计
（万元）

	合计
	29,331
	761
	30,092

	于田机场
	于田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761
	
	761

	吐鲁番机场
	吐鲁番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903
	
	903

	那拉提机场
	那拉提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840
	
	840

	富蕴机场
	富蕴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983
	
	983

	布尔津机场
	布尔津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808
	
	808

	且末机场
	且末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951
	
	951

	若羌楼兰机场
	若羌楼兰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915
	
	915

	克拉玛依机场
	克拉玛依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203
	
	1,203

	塔城机场
	塔城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260
	
	1,260

	哈密机场
	哈密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714
	
	1,714

	库车机场
	库车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497
	
	1,497

	阿勒泰机场
	阿勒泰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260
	
	1,260

	莎车机场
	莎车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249
	
	1,249

	博乐机场
	博乐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396
	
	1,396

	伊宁机场
	伊宁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215
	
	1,215

	和田机场
	和田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2,790
	
	2,790

	库尔勒机场
	库尔勒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2,066
	
	2,066

	阿克苏机场
	阿克苏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2,089
	
	2,089

	喀什机场
	喀什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4,058
	
	4,058

	昭苏天马机场
	昭苏天马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888
	
	888

	塔什库尔干机场
	塔什库尔干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485
	
	485

	于田机场
	于田机场中小机场补贴
	
	761
	761


2. 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2024年度，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的通知》（新财建〔2023〕227号）， 随文下达项目绩效目标，具体为：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
（中小机场补贴）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9,331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29,331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确保机场正常运行，机场综合保障能力及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旅客投诉率进一步下降，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中小机场总数
	21.个

	
	
	
	补贴军民合用机场个数
	10.个

	
	
	
	补贴高（高高）原机场个数
	2个

	
	
	
	补贴藏区和新疆区内机场个数
	21.个

	
	
	时效指标
	补贴资金到位时间
	2024年7月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补贴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率
	≥110%

	
	
	
	补贴机场年均正常运营天数
	≥357天

	
	
	
	机场原因事故征候万架次率
	≤0.0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对机场服务保障的投诉率
	≤1%


2024年度，自治区《关于下达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新财建〔2025〕6号）， 随文下达项目绩效目标，具体为：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相关机场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61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761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确保机场正常运行，机场综合保障能力及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旅客投诉率进一步下降，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中小机场总数
	1个

	
	
	
	补贴军民合用机场个数
	1个

	
	
	
	补贴藏区和新疆区内机场个数
	1个

	
	
	时效指标
	补贴资金到位时间
	2025年3月前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补贴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率
	≥3%

	
	
	
	补贴机场年均正常运营天数
	≥360天

	
	
	
	机场原因事故征候万架次率
	≤0.08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对机场服务保障的投诉率
	≤0.1%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度中央下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航发展基金中小机场补贴总预算资金为30,092万元，资金到位30,092万元，到位率100%。其中，2023年11月中央下达新疆民航发展基金中小机场补贴项目预算资金为29,331万元；2024年12月中央下达新疆民航发展基金中小机场补贴项目预算资金为761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用于中小机场补贴项目的资金总计30,092万元，共计执行30,092万元，执行率100%。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执行率

	合计
	30,092
	30,092
	100%

	于田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522
	1,522
	100%

	吐鲁番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903
	903
	100%

	那拉提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840
	840
	100%

	富蕴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983
	983
	100%

	布尔津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808
	808
	100%

	且末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951
	951
	100%

	若羌楼兰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915
	915
	100%

	克拉玛依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203
	1,203
	100%

	塔城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260
	1,260
	100%

	哈密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714
	1,714
	100%

	库车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497
	1,497
	100%

	阿勒泰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260
	1,260
	100%

	莎车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249
	1,249
	100%

	博乐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396
	1,396
	100%

	伊宁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1,215
	1,215
	100%

	和田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2,790
	2,790
	100%

	库尔勒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2,066
	2,066
	100%

	阿克苏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2,089
	2,089
	100%

	喀什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4,058
	4,058
	100%

	昭苏天马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888
	888
	100%

	塔什库尔干机场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485
	485
	1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财政部《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12〕17号），民航新疆管理局一方面加强对民航发展预算资金的数据审核和使用监管，切实将资金倾斜到国家和行业规划的重点保障单位和地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民航事业发展；另一方面严格要求资金使用单位，通过绩效评价对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确保项目在管理可控范围内顺利实施。
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理水平科学合理，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保障了中小机场的资金支付需求，进一步弥补辖区中小机场运行经费缺口，确保各个中小机场正常运营。
1. 资金分配科学性
按照财政部《民航中小机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20〕93号），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各个补贴项目的资金分配遵循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在资金安排上重点向符合国家和行业规划、重点保障民航安全运行、支出。按照向深度贫困和边疆边境地区机场倾斜，向小机场倾斜、向安全管理倾斜的原则进行资金分配。
根据新疆地区民航事业发展现状，2024年用于中小机场补贴项目的资金总计30,092万元，符合《财政部民航局关于民航发展基金预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16〕362号）的要求，资金分配科学合理。
2. 资金下达及时性
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3〕343号）、《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财建〔2024〕523号）文件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在2004年将投资补助补贴资金30,092万元下达，资金下达及时合规。
3. 资金拨付合规性
根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按照审核批准的年度预算对专项转移资金进行管理，并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将资金拨付给使用单位，资金拨付程序合规合法。
4. 资金使用规范性
2024年下达的中小机场补贴项目资金30,092万元，主要为新疆机场集团下属21个中小机场提供资金支持，新疆机场集团根据本单位《货币资金管理规程》弥补运营亏损、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各机场综合保障能力及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5. 资金执行准确性
新疆机场集团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资金统一进行管理支付，将补贴资金全部用于中小机场的建设和日常运营中，执行率为100%。同时加强对资金的监督管理，未出现专项资金被违规使用，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未出现资金闲置沉淀的情况。
6.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关于印发民航新疆管理局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管局发〔2021〕22 号）我单位将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和评价结果应用等管理纳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
我单位绩效目标申报是按照《民航财政支出预算绩效指标库》中对应项目的绩效目标及指标值进行申报，各实施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及指标值进行适当调整、补充和细化。绩效监控工作是预算管理办公室在预算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开展运行的，各实施单位按季度报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存在问题，由预算管理办公室开展年中及年度绩效目标执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上报预算管理委员会，同时向各实施单位反馈审核调整建议。我单位绩效评价以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公开透明为基本原则，以国家及民航局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为依据，收集绩效评价相关数据资料，并进行现场调研、座谈；核实有关情况，分析形成初步结论，再与被评价单位交换意见，综合分析形成最终结论。
7.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一是财政部门要拨付足够的经费用于中小机场补贴资金，并按照政策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向各机场发放30,092万元；二是我单位根据政策规定的标准，审核中小机场补贴资金的申请资料，确保补贴对象符合政策要求，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三是根据我单位《关于印发民航专业项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民航发〔2014〕38号）规范中小机场补贴项目经费使用管理，确保了项目安排公开、公平、公正，资金使用合理、透明、安全。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接受补贴中小机场始终保持机场正常运行，高质量完成各类重大保障任务；旅客投诉率持续下降，机场服务质量及旅客保障能力持续提高，机场综合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补贴中小机场总数指标，指标值为21个（财建〔2023〕343号文，财建〔2024〕523号文，随文下达的目标值相加后剔除重复项目），实际完成值为21个，完成率100%。
b.财政部随文下达补贴军民合用机场个数指标，指标值为10个（财建〔2023〕343号文，财建〔2024〕523号文，随文下达的目标值相加后剔除重复项目），实际完成值为10个，完成率100%。
c.财政部随文下达补贴高（高高）原机场个数指标，指标值为2个（财建〔2023〕343号文，财建〔2024〕523号文，随文下达的目标值相加后剔除重复项目），实际完成值为2个，完成率100%。
d.财政部随文下达补贴藏区和新疆区内机场个数指标，指标值为21个（财建〔2023〕343号文，财建〔2024〕523号文，随文下达的目标值相加后剔除重复项目），实际完成值为21个，完成率100%。
（2）时效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补贴资金到位时间指标，指标值为2024年12月前（财建〔2023〕343号文，财建〔2024〕523号文，随文下达的目标值，取最晚时间），实际2024年2月到位29,331万元，2025年2月到位761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补贴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率指标，指标值为≥110%，实际完成值为30.23%，完成率27.48%，偏差率72.52%。 
b.财政部随文下达补贴机场年均正常运营天数指标，指标值为≥357天，实际完成值为364天，完成率102%。偏差率2%。
c.财政部随文下达机场原因事故征候万架次率指标，指标值为≤0.08，实际完成值为0，完成率10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财政部下发旅客对机场服务保障投诉率指标，指标值为≤1%，实际完成值为0.0005%，完成率10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未完成的指标
补贴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率未完成年度绩效目标，主要原因为航空市场在2023年疫情后市场恢复期内有了大幅增长，2024年实际运营中，基数较大的情况下未实现跨越式大幅增长。
2.下一步改进措施
部分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率指标未完成，下一步改进措施为新疆机场集团将积极作为，主动会同在新疆辖区运营的各航空公司，全力推动疆内外航线航班蓬勃发展，带动中小机场旅客吞吐量稳步、持续增长；同时注重科学分析与精准预测，结合市场动态、行业趋势以及机场实际运营情况，合理预估吞吐量增长幅度，进一步提高绩效指标设置的科学性、精准性与合理性，为后续项目实施提供更为可靠的目标指引。
四、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为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
经自评，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用于中小机场补贴项目绩效自评价得分为92.75分，其中：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22.75分、满意度指标10分，自评结果为“优”。
在绩效自评中，发现存在绩效目标设置偏差较大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要求相关单位在制定绩效目标的过程中，充分考虑自身发展需要和外部市场变化，加强沟通，合理设置绩效目标，提高预算数据质量，进一步提升专项资金的管理水平。
评价结果将在民航新疆管理局、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六、附件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中小机场补贴）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中小机场补贴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机场

	资金情况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30,092
	30,092
	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0,092
	30,092
	100%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的问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确保机场正常运行，机场综合保障能力及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旅客投诉率进一步下降，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接受补贴中小机场始终保持机场正常运行，高质量完成各类重大保障任务；旅客投诉率持续下降，机场服务质量及旅客保障能力持续提高，机场综合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补贴中小机场总数
	21个
	21个
	

	
	
	
	补贴军民合用机场个数
	10个
	10个
	

	
	
	
	补贴高（高高）原机场个数
	2个
	2个
	

	
	
	
	补贴藏区和新疆区内机场个数
	21个
	21个
	

	
	
	时效指标
	补贴资金到位时间
	2024年12月前
	2024年2月、2025年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补贴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率
	≥110%
	30.23%
	原因：相关机场运行保持相对稳定，吞吐量同比增加，但现有基础设施基本维持现状的情况下，未实现跨越式大幅增长。
改进措施：积极推动疆内外航线航班发展，带动中小机场旅客吞吐量持续增长；合理预测吞吐量增长幅度，提高绩效指标设置准确性。

	
	
	
	补贴机场年均正常运营天数
	≥357天
	364天
	

	
	
	
	机场原因事故征候万架次率
	≤0.08
	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对机场服务保障的投诉率
	≤1%
	0.0005%
	

	说明
	无




第三部分新疆民航发展基金（支线航空发展专项）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民航发展基金（支线航空发展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财政部分批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资金共计20,298万元，用于支线航空发展专项项目，详细如下：
2023年11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3〕343号），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支线航空发展专项）资金1,043万元，用于支线航空补贴项目。
2024年12月《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财建〔2024〕523号）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支线航空发展专项）资金19,255万元，用于支线航空补贴项目。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2023年11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3〕343号），随文下达新疆项目绩效目标，具体为：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提前下达项目绩效目标表（支线航空补贴）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支线航空补贴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航空公司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43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1,043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支线航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2013〕28号），通过对航空运输企业经济效益较差、运营困难的支线给予补贴，完善国家航线网络，促进干支协调发展，提高航空公司支线运营能力，满足欠发达地区居民基本出行需求。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支线航线旅客运输增长量
	≥112400人次

	
	
	
	支线飞机机队规模
	与上年持平

	
	
	
	新增支线航段条数
	≥4条

	
	
	质量指标
	人为原因航空事故征候万时率
	≤0

	
	
	
	支线航线客座率
	≥63%

	
	
	
	支线航班正常率
	≥92.7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新增就业岗位数量
	≥50个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总体满意度
	≥95%


2024年12月《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财建〔2024〕523号），随文下达新疆项目绩效目标，具体为：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提前下达项目绩效目标表（第二批支线航空补贴）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支线航空补贴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相关航空公司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9,255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19,255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积极响应民航强国战略，通过提高支线地区人流物流联通速度和效率，促进偏远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交往合作，助力区域均衡发展建设及民航事业发展，完善国家支线航线网络，推动支线航空发展，在拉动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区域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国内大环境，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航空公司支线运行积极性。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支线航线旅客运输增长量
	≥312138人次

	
	
	
	新增支线航段条数
	≥19条

	
	
	质量指标
	人为原因征候万时率
	≤0.08

	
	
	
	支线航线客座率
	≥63.10%

	
	
	
	支线航班正常率
	≥82.3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新增就业岗位数量
	≥44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总体满意度
	≥86.62%


（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度，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的通知》（新财建〔2023〕227号）下达新疆民航发展基金（支线航空发展专项）共计资金1,043万元，资金分解如下：
[bookmark: _Hlk193622942]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分配表（支线航空发展补贴）
	单位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金额（万元）
	合计（万元）

	合计
	1,043
	1,043

	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支线航空补贴项目
	1,043
	1,043


2024年度，自治区《关于下达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新财建〔2025〕6号）下达新疆民航发展基金（支线航空发展专项）共计资金19,255万元，资金分解如下：
[bookmark: _Hlk193623009]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分配表（支线航空发展补贴）
	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计
	19,255

	成都航空有限公司
	成都航空有限公司支线航空补贴
	2,357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支线航空补贴
	201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支线航空补贴
	271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支线航空补贴
	9,335

	九元航空有限公司
	九元航空有限公司支线航空补贴
	9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支线航空补贴
	131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支线航空补贴
	79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支线航空补贴
	2,146

	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支线航空补贴
	487

	幸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幸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支线航空补贴
	271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支线航空补贴
	78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支线航空补贴
	216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支线航空补贴
	314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支线航空补贴
	3,298

	重庆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支线航空补贴
	62


2.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2024年度，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的通知》（新财建〔2023〕227号）， 随文下达项目绩效目标，具体为：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提前下达项目绩效目标表
（支线航空补贴项目）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支线航空补贴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43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1,043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支线航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2013〕28号），通过对航空运输企业经济效益较差、运营困难的支线给予补贴，完善国家航线网络，促进干支协调发展，提高航空公司支线运营能力，满足欠发达地区居民基本出行需求。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支线航线旅客运输增长量
	≥112400人次

	
	
	
	支线飞机机队规模
	与上年持平

	
	
	
	新增支线航段条数
	≥4条

	
	
	质量指标
	人为原因航空事故征候万时率
	≤0

	
	
	
	支线航线客座率
	≥63%

	
	
	
	支线航班正常率
	≥92.7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新增就业岗位数量
	≥50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总体满意度
	≥95%


2024年度，自治区《关于下达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新财建〔2025〕6号）， 随文下达项目绩效目标，具体为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提前下达项目绩效目标表
（支线航空补贴项目）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支线航空补贴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相关航空公司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9,255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19,255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积极响应民航强国战略，通过提高支线地区人流物流联通速度和效率，促进偏远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交往合作，助力区域均衡发展建设及民航事业发展，完善国家支线航线网络，推动支线航空发展，在拉动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区域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国内大循环，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航空公司支线运行积极性。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支线航线旅客运输增长量
	≥312138人次

	
	
	
	新增支线航段条数
	≥19条

	
	
	质量指标
	人为原因征候万时率
	≤0.08

	
	
	
	支线航线客座率
	≥63.10%

	
	
	
	支线航班正常率
	≥82.3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新增就业岗位数量
	≥44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总体满意度
	≥86.62%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用于支线航空发展项目的资金总计2024年度中央下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航发展基金（支线航空补贴）总预算资金为20,298万元，到位资金20,298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其中2023年11月中央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项目预算资金为1,043万元；2024年12月中央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项目预算资金为19,255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用于支线航空补贴项目的资金总额共计20,298万元，共计执行20,298万元，执行率100%。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执行率

	合计
	20,298
	20,298
	100%

	重庆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62
	62
	100%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3,298
	3,298
	100%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314
	314
	100%

	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530
	1,530
	100%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31
	131
	100%

	九元航空有限公司
	9
	9
	100%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9,335
	9,335
	100%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71
	271
	100%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
	201
	100%

	成都航空有限公司
	2,357
	2,357
	100%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16
	216
	100%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78
	78
	100%

	幸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71
	271
	100%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2,146
	2,146
	100%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79
	79
	1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财政部《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12〕17号），民航新疆管理局一方面加强对民航发展预算数据审核和资金使用监管，切实将资金倾斜到国家和行业规划的重点保障单位和地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民航事业发展；另一方面严格要求资金使用单位，通过绩效评价加强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确保项目在管理可控范围内顺利实施。
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理水平科学合理，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保障了乌鲁木齐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支线航空业务的正常运营和发展。
1.资金分配科学性
根据《支线航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2013〕28号）、《支线航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2013〕28号），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各个补贴项目的资金分配遵循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在资金安排上重点向连接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的航线以及区域枢纽机场和支线机场之间的航线倾斜，遵循普遍服务、协调发展的原则进行分配。
根据新疆地区民航事业发展现状，2024年用于支线航空补贴项目的资金总计20,298万元，符合《财政部民航局关于民航发展基金预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16〕362号）的要求，资金分配科学合理。
2.资金下达及时性
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3〕343号）文件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将支线航空补贴资金20,298万元下达，资金下达及时合规。
3.资金拨付合规性
根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按照审核批准的年度预算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管理，并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将资金拨付给使用单位，资金拨付程序合规合法。
4.资金使用规范性
2024年下达的支线航空补贴项目资金20,298万元，全部用于补贴支线费用及日常生产经营支出，并实行专项管理，严格按照预算安排资金执行，资金使用规范、支付合理。
5.资金执行准确性
各单位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资金统一进行管理支付，将补贴资金全部用于补贴支线费用及日常生产经营支出，执行率为100%。同时不断加强对资金的监督管理，未出现专项资金被截留、挤占、挪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未出现资金闲置沉淀的情况。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关于印发民航新疆管理局 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管局发〔2021〕22 号）我单位将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和评价结果应用等管理纳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
我单位绩效目标申报是按照《民航财政支出预算绩效指标库》中对应项目的绩效目标及指标值进行申报，各实施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及指标值进行适当调整、补充和细化。绩效监控工作是预算管理办公室在预算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开展运行的，各实施单位按季度报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存在问题，由预算管理办公室开展年中及年度绩效目标执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上报预算管理委员会，同时向各实施单位反馈审核调整建议。我单位绩效评价以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公开透明为基本原则，以国家及民航局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为依据，收集绩效评价相关数据资料，并进行现场调研、座谈；核实有关情况，分析形成初步结论，再与被评价单位交换意见，综合分析形成最终结论。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一是财政部门要拨付足够的经费用于民航发展基金（支线航空补贴），并按照政策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向相关航司发放20,298万元；二是我单位根据政策规定的标准，审核支线航空补贴资金的申请资料，确保补贴对象符合政策要求，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三是根据我单位《关于印发民航专业项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民航发〔2014〕38号）规范支线航空补贴资金项目经费使用管理，确保了项目安排公开、公平、公正，资金使用合理、透明、安全。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3年11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3〕343号）随文下达的新疆民航发展基金支线航空补贴项目（以下简称“支线航空补贴项目－老制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为：根据《支线航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2013〕28号），通过对航空运输企业经济效益较差、运营困难的支线给予补贴，不断完善国家航线网络，促进干支协调发展，提高航空公司支线运营能力，旅客总体满意度较高。
2024年12月《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第二批）的通知》（财建〔2024〕523号）随文下达的新疆民航发展基金支线航空补贴项目（以下简称“支线航空补贴项目－新制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为：根据《支线航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2023年修订）》（财建〔2023〕413号），通过对航空运输企业经济效益较差、运营困难的支线给予补贴，旅客运输增长量高达161.9万人次，新增130条支线航段，不断完善国家航线网络，促进干支协调发展，提高航空公司支线运营能力，旅客总体满意度较高。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支线航空补贴项目－老制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为：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支线航线旅客运输增长量指标，指标值为≥112400人次，实际完成值69286人次，未完成预设的年度绩效目标，完成率61.64%，偏差率38.36%。
b.财政部随文下达支线飞机机队规模指标，指标值与上年持平，实际完成值0架，完成率100%。
c.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增支线航段条数指标，指标值≥4条，实际完成值-7条，完成率-175.00%，偏差率275%。
(2)质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人为原因航空事故征候万时率指标，指标值≤0，实际完成值0，完成率100%。
b.财政部随文下达支线航线客座率指标，指标值≥63%，实际完成值86.44%，完成率137.21%，偏差率37.21%。
c.财政部随文下达支线航班正常率指标，指标值≥92.74%，实际完成值92.49%，完成率99.73%，偏差率0.27%。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指标，指标值≥50个，实际新增就业岗位57个，超额完成预设年度绩效目标，完成率114%，偏差率14%。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旅客总体满意度指标，指标值≥95%，实际完成96.21%，完成率101.27%，偏差率1.27%。
支线航空补贴项目－新制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为：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支线航线旅客运输增长量指标，指标值为≥312138人次，实际完成值1619017人次，完成率518.69%，偏差率419%。
b.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增支线航段条数指标，指标值≥19条，实际完成值130条，完成率684.21%，偏差率584%。
(2)质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人为原因航空事故征候万时率指标，指标值≤0.08，实际完成值0.01，完成率100%。
b.财政部随文下达支线航线客座率指标，指标值≥63.10%，实际完成值66.94%，完成率106.09%，偏差率6.09%。
c.财政部随文下达支线航班正常率指标，指标值≥82.36%，实际完成值86.52%，完成率105.06%，偏差率5.06%。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指标，指标值≥44个，实际新增就业岗位359个，超额完成预设年度绩效目标，完成率815.91%，偏差率715.91%。
1.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旅客总体满意度指标，指标值≥86.62%，实际完成95.49%，完成率110.24%，偏差率10.24%。
3、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支线航空补贴项目－老制度，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为：
1.未完成指标
a.支线航线旅客运输增长量未完成，主要原因为航司根据“东西成扇，干支结合”的战略布局，选择兰州、西北及西南非协调机场作为经停点，联结新疆与西南、华东、中南区域，加大了对湛江、郑州、深圳过夜运力的投放；2024年政策支持力度下降，为了整体盈利目标，航司2024年减少了疆内支线，导致支线航线旅客增长量不及预期。
b.新增支线航段条数指标未完成，主要原因为航司根据“东西成扇，干支结合”的战略布局，选择兰州、西北及西南非协调机场作为经停点，联结新疆与西南、华东、中南区域，加大了对湛江、郑州、深圳过夜运力的投放；2024年政策支持力度下降，为了整体盈利目标，航司2024年减少了疆内支线条数。
c.支线航班正常率指标未完成，主要原因是2024年极端天气频发，受疆内降雪、低能见频发及疆外系统性天气影响，疆内航班天气原因不正常航班较2024年增多120班。复杂天气条件下，为保证航班收益，会商后多数航班不取消或者推迟取消节点，导致航班延误增多。
2.完成率超出30%及以上指标
支线航线客座率指标，超出原因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多地出现现象级旅游热点，旅游需求爆发性增长，支线航线客座率指标高于预期。
3.下一步改进措施
a.支线航线旅客运输增长量、新增支线航段条数未完成指标，下一步改进措施为一方面系统化引进支线飞机，另一方面对效益较好的疆内支线深入挖潜，争取开通更多的支线航线，进一步提高旅客运输能力。
b.支线航班正常率未完成指标，下一步改进措施为2025年辖区航空公司进一步优化机组计划、机型适配、飞机调度和资源分配流程，更好地协调飞机资源，利用数据分析调整航线计划，避免航班拥堵和延误；优化航线网络，提高航班正常率。
c.支线航线客座率指标完成率超出30%及以上，下一步改进措施为优化机组计划、机型适配、飞机调度和资源分配流程，更好地协调飞机资源，利用数据分析调整航线计划，避免航班拥堵和延误，同时通过机场、空管和航空公司等保障单位的联合，形成整体，打破各单位运行壁垒，进一步提升航班客座率；科学预测绩效指标，优化预算管理。
支线航空补贴项目－新制度，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为：
1.未完成指标
无。
2.完成率超出30%及以上指标
a.支线航线旅客运输增长量、新增支线航段条数完成全年目标，但偏离目标值30%以上，原因为各航司积极分析市场情况，精细化管控市场，捕捉市场机会，新增或加密支线航线，稳定保持涉疆支线航线运营；随着新冠疫情影响的逐步降低，民航市场逐步复苏，整体民航客运运输恢复态势向好，旅客运输量超出目标值；各航司相应扩大运营，超额完成支线航线扩展工作。
b.新增就业岗位数量超额完成指标，主要原因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多地出现现象级旅游热点，旅游需求爆发性增长，暑运/春运保障临时扩编，新增人员需求高于预期。
3.下一步改进措施
a.支线航线旅客运输增长量、新增支线航段条数完成率超出30%及以上，下一步改进措施为通过团队及中转产品不断推广，提高支线航班承运人数，增加客座率；进一步增加疆内环线，扩展支线航点数量，提升整体旅客运输量；加强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设置过程的沟通，充分征求相关人员的意见和建议，细化预算绩效目标，合理填报绩效指标。
b.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完成率超出30%及以上，下一步改进措施为各航司将继续利用新疆季节优势，提供多样化服务，不断提升整体旅客运输量，创造更多岗位需求；多方考虑市场变化，合理填报绩效指标。
四、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为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
经自评，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支线航空补贴项目－老制度绩效自评价得分为 92.56分，其中：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 42.56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自评结果为“优”。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支线航空补贴项目－新制度绩效自评价得分为 98.5分，其中：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49 分、效益指标 29.5 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 分，自评结果为“优”。
绩效自评结果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安排下年度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预算的重要依据，根据绩效自评结果，相应调整增加或减少资金使用单位的补助项目和预算金额，切实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要求相关单位认真整改，进一步提升专项资金的管理水平。
评价结果将在民航新疆管理局、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六、附件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支线航空补贴）－老制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支线航空补贴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航空公司

	资金情况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1,043
	1,043
	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043
	1,043
	100%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资金于2024年2月份下达。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拨付。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支线航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2013〕28号），通过对航空运输企业经济效益较差、运营困难的支线给予补贴，完善国家航线网络，促进干支协调发展，提高航空公司支线运营能力，满足欠发达地区居民基本出行需求。
	根据《支线航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2013〕28号），通过对航空运输企业经济效益较差、运营困难的支线给予补贴，不断完善国家航线网络，促进干支协调发展，提高航空公司支线运营能力，旅客总体满意度较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支线航线旅客运输增长量
	≥112400人次
	69286人次
	原因：航司根据“东西成扇，干支结合”的战略布局，选择兰州、西北及西南非协调机场作为经停点，联结新疆与西南、华东、中南区域，加大了对湛江、郑州、深圳过夜运力的投放。
改进措施：引进支线飞机后，争取开通更多的支线航线，增加更多旅客。

	
	
	
	支线飞机机队规模
	与上年持平
	0架
	

	
	
	
	新增支线航段条数
	≥4条
	-7条
	原因：2024年政策支持力度下降，为了整体盈利目标，航司2024年减少了疆内支线。                          改进措施：对效益较好的疆内支线深入挖潜，争取开通更多的支线航线。

	
	
	质量指标
	人为原因航空事故征候万时率
	≤0
	0
	

	
	
	
	支线航线客座率
	≥63%
	86.44%
	

	
	
	
	支线航班正常率
	≥92.74%
	92.49%
	原因：2024年极端天气频发，受疆内降雪、低能见频发及疆外系统性天气影响，疆内航班天气原因不正常航班较2024年增多120班。复杂天气条件下，为保证航班收益，会商后多数航班不取消或者推迟取消节点，导致航班延误增多。
改进措施：优化机组计划、机型适配、飞机调度和资源分配流程，更好地协调飞机资源，利用数据分析调整航线计划，避免航班拥堵和延误；优化航线网络，提高航班正常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新增就业岗位数量
	≥50个
	57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总体满意度
	≥95%
	96.21%
	

	说明
	无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支线航空补贴）－新制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支线航空补贴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相关航空公司

	资金情况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19,255
	19,255
	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9,255
	19,255
	100%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的问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积极响应民航强国战略，通过提高支线地区人流物流联通速度和效率，促进偏远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交往合作，助力区域均衡发展建设及民航事业发展，完善国家支线航线网络，推动支线航空发展，在拉动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区域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国内大循环，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航空公司支线运行积极性。
	根据《支线航空补贴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2013〕28号），通过对航空运输企业经济效益较差、运营困难的支线给予补贴，旅客运输增长量高达161.9万人次，新增130条支线航段，不断完善国家航线网络，促进干支协调发展，提高航空公司支线运营能力，旅客总体满意度较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支线航线旅客运输增长量
	≥312138人次
	1619017人次
	

	
	
	
	新增支线航段条数
	≥19条
	130条
	

	
	
	质量指标
	人为原因航空事故征候万时率
	≤0.08
	0.01
	

	
	
	
	支线航线客座率
	≥63.10%
	66.94%
	

	
	
	
	支线航班正常率
	≥82.36%
	86.5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新增就业岗位数量
	≥44个
	359个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旅客总体满意度
	≥86.62%
	95.49%
	

	说明
	无




第四部分新疆民航发展基金（通用航空发展专项）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民航发展基金（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3年11月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3〕343号），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通用航空发展专项）项目资金1,102万元，用于通用航空补贴项目。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随文下达新疆项目绩效目标，具体为：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提前下达项目绩效目标表
（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通用航空发展专项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通航企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102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1,102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2012〕111号），通过对符合条件的通用航空企业通航作业和飞行员培训给予补贴，促进我国通航飞行作业小时不断增长、鼓励通航企业引进和培养飞行员，提升企业安全保障能力，有效促进通航产业不断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飞行作业小时
	≥1477.2小时

	
	
	
	新增飞行员数量
	≥6人

	
	
	质量指标
	在册（可用）航空器平均日利用率（不含无人机）
	≥0.43元/小时

	
	
	
	飞行员考核通过率
	≥8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通航企业生产成本弥补率
	≤24.53%

	
	
	社会效益指标
	新增就业岗位数量
	≥18个

	
	
	
	开展社会公益性作业小时
	≥13个小时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94.25%


（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3年12月，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的通知》（新财建〔2023〕227号），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1,102万元，资金分解如下：
[bookmark: _Hlk193622982]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分配表（通用航空发展项目）
	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计
	1,102

	新疆开元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776

	新疆天鹰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130

	新疆海蓝宝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81

	新疆亚心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21

	新疆龙昊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12

	天一航空有限公司
	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80

	天路航空有限公司
	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2





2.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提前下达项目绩效目标表
（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通用航空发展专项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通航企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102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1,102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根据《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2012〕111号），通过对符合条件的通用航空企业通航作业和飞行员培训给予补贴，促进我国通航飞行作业小时不断增长、鼓励通航企业引进和培养飞行员，提升企业安全保障能力，有效促进通航产业不断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飞行作业小时
	≥1477.2小时

	
	
	
	新增飞行员数量
	≥6人

	
	
	质量指标
	在册（可用）航空器平均日利用率（不含无人机）
	≥0.43元/小时

	
	
	
	飞行员考核通过率
	≥8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通航企业生产成本弥补率
	≤24.53%

	
	
	社会效益指标
	新增就业岗位数量
	≥18个

	
	
	
	开展社会公益性作业小时
	≥13个小时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94.25%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度中央下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航发展基金通用航空补贴总额1,102万元，到位资金1,102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具体分解如下：
	单位
	预算金额（万元）
	到位金额（万元）
	到位率

	合计
	1,102
	1,102
	100%

	新疆开元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776
	776
	100%

	新疆天鹰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30
	130
	100%

	新疆海蓝宝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81
	81
	100%

	新疆亚心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21
	21
	100%

	新疆龙昊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2
	12
	100%

	天一航空有限公司
	80
	80
	100%

	天路航空有限公司
	2
	2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各通航企业2024年度用于通用航空发展专项的资金总额共计1,102万元，执行1,102万元，执行率100%。
	[bookmark: _Hlk193621384]单位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执行率

	合计
	1,102
	1,102
	100%

	新疆开元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776
	776
	100%

	新疆天鹰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30
	130
	100%

	新疆海蓝宝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81
	81
	100%

	新疆亚心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21
	21
	100%

	新疆龙昊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12
	12
	100%

	天一航空有限公司
	80
	80
	100%

	天路航空有限公司
	2
	2
	1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财政部《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12〕17号），民航新疆管理局一方面加强对民航发展基金预算数据审核及资金使用监管，切实将资金倾斜到国家和行业规划的重点保障单位和地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民航事业发展；另一方面严格要求资金使用单位，通过绩效评价加强对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确保项目在管理可控范围内顺利实施。
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理水平科学合理，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保障了各通航企业的正常运营和发展。
1. 资金分配科学性
根据《通用航空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2012〕111号）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通用航空发展专项项目的资金分配遵循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重点保障通用航空企业开展航空作业，通用航空飞行员培训以及完善通用航空设施设备等工作，按照加强引导、鼓励生产、突出重点、均衡发展的原则进行资金分配。
根据新疆地区民航事业发展现状，2024年用于通用航空发展专项项目的资金总计1,102万元，符合《财政部民航局关于民航发展基金预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16〕362号）的要求，资金分配科学合理。
2. 资金下达及时性
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3〕343号）文件要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于2024年将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补贴资金1,102万元下达至各通航企业，资金下达及时合规。
3. 资金拨付合规性
根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按照审核批准的年度预算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管理，并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将资金拨付给使用单位，资金拨付程序合规合法。
4. 资金使用规范性
根据各通航企业内部资金管理规定，各通航企业2024年下达的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补贴项目资金1,102万元，全部用于通航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支出，并实行专项管理，严格按照预算安排资金执行，资金使用规范、支付合理。
5. 资金执行准确性
各通航企业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资金统一进行管理支付，将补贴资金全部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支出，执行率为100%。同时加强对资金的监督管理，未出现专项资金被截留、挤占、挪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未出现资金闲置沉淀的情况。
6.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关于印发民航新疆管理局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管局发〔2021〕22号）我单位将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和评价结果应用等管理纳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
我单位绩效目标申报是按照《民航财政支出预算绩效指标库》中对应项目的绩效目标及指标值进行申报，各实施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及指标值进行适当调整、补充和细化。绩效监控工作是预算管理办公室在预算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开展运行的，各实施单位按季度报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存在问题，由预算管理办公室开展年中及年度绩效目标执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上报预算管理委员会，同时向各实施单位反馈审核调整建议。我单位绩效评价以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公开透明为基本原则，以国家及民航局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为依据，收集绩效评价相关数据资料，并进行现场调研、座谈；核实有关情况，分析形成初步结论，再与被评价单位交换意见，综合分析形成最终结论。
7.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一是财政部门要拨付足够的经费用于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并按照政策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向各通航企业发放1,102万元；二是我单位根据政策规定的标准，审核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的申请资料，确保补贴对象符合政策要求，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三是我单位根据民航局财政部关于印发《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2012〕111号）规范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经费使用管理，确保了项目安排公开、公平、公正，资金使用合理、透明、安全。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bookmark: OLE_LINK1]各通航企业收到通航补贴资金后，积极开展通用航空作业，超额完成通航飞行作业小时数指标；各通航企业积极完善通用航空设施设备，加强安全教育，确保了通航企业安全高效运行和持续发展，除新增飞行员数量指标外，较好地完成了其他绩效目标。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飞行作业小时指标，指标值≥1477.2小时，实际完成值1816小时，完成率122.95%，偏差率22.95%。
b.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增飞行员数量指标，指标值≥6人，实际完成值4人，完成率66.67%，偏差率33.33%。
(2)质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在册（可用）航空器平均日利用率（不含无人机）指标，指标值≥0.43小时/天，实际完成值1.75小时/天，完成率406.98%，偏差率306.98%。
b.财政部随文下达飞行员考核通过率指标，指标值≥85%，实际完成值99.98%，完成率117.62%，偏差率17.62%。
2.效益指标
(1)经济效益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生产成本弥补率指标，指标值≤24.53%，实际完成值11.59%，完成率100%，偏差率0%。
(2)社会效益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指标，指标值≥18个，实际完成值31个，完成率172.22%，偏差率72.22%。
b.财政部随文下达开展社会公益性作业小时指标，指标值≥13小时，实际完成值40.56小时，完成率312%，偏差率212%。
3.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客户满意度指标，指标值≥94.25%，实际完成值99.29%，完成率105.35%，偏差率5.3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未完成指标
新增飞行员数量指标，未完成原因为新疆龙昊通用航空有限公司2024年未达到预计飞行量，故飞行人员的需求量减少；新疆开元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飞行员因个人原因未能在2024年办妥关系调转。
2.完成率超出30%及以上指标
a.在册（可用）航空器平均日利用率（不含无人机）指标，超出原因为新疆龙昊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飞行培训业务发展良好，航空器利用率较高，超额完成目标。
b.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指标，超出原因为2024年通航飞行作业持续回暖，增加就业岗位，为后续通航作业提供保障。
c.开展社会公益性作业小时完成全年绩效目标，超出原因为公益性飞行存在突发和不确定性，公益性飞行超过目标值。
	3.下一步改进措施
a.新增飞行员数量未完成指标，下一步改进措施为分析当前市场需求深挖主营业务潜力，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加强飞行员培训，不断提升飞行员考试通过率，扩充通航飞行员队伍。
b. 在册（可用）航空器平均日利用率（不含无人机）、新增就业岗位数量、开展社会公益性作业小时指标完成率超出30%及以上，下一步改进措施为结合相关企业政策，充分考虑自身业务，加强与应急管理部门协作沟通，对事故易发地区进行预测，加强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设置过程的沟通，合理设置绩效目标，提高预算数据质量；进一步优化人员结构，推动通航企业的经济发展，承担通航企业的社会责任，确保就业岗位的持续增长和稳定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为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
经自评，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用于通用航空发展专项项目绩效自评价得分为94.33分，其中：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45.33分、效益指标29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自评结果为“优”。
在绩效自评中，发现存在绩效目标设置偏差较大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要求相关单位在制定绩效目标的过程中，充分考虑自身发展需要和外部市场变化，加强沟通，合理设置绩效目标，提高预算数据质量，进一步提升专项资金的管理水平。
评价结果将在民航新疆管理局、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六、附件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补贴）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通用航空发展专项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通航企业

	资金情况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1,102
	1,102
	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102
	1,102
	100%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的问题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民航发〔2012〕111号），通过对符合条件的通用航空企业通航作业和飞行员培训给予补贴，促进我国通航飞行作业小时不断增长、鼓励通航企业引进和培养飞行员，提升企业安全保障能力，有效促进通航产业不断发展。
	各通航企业收到通航补贴资金后，积极开展通用航空作业，超额完成通航飞行作业小时数指标；各通航企业积极完善通用航空设施设备，加强安全教育，确保了通航企业安全高效运行和持续发展，除新增飞行员数量指标外，较好地完成了其他绩效目标。

	绩
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飞行作业小时
	≥1477.2小时
	1816小时
	

	
	
	
	新增飞行员数量
	≥6人
	4人
	未完成原因：新疆龙昊通用航空有限公司2024年未达到预计飞行量，故飞行人员的需求量减少；新疆开元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飞行员因个人原因未能在2024年办妥关系调转。
下一步改进措施：分析当前市场需求深挖主营业务潜力，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加强飞行员培训，不断提升飞行员考试通过率，扩充通航飞行员队伍。

	
	
	质量指标

	在册（可用）航空器平均日利用率（不含无人机）
	≥0.43小时/天
	1.75小时/天
	


	
	
	
	飞行员考核通过率
	≥85%
	99.98%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通航企业生产成本弥补率
	≤24.53%
	11.59%
	

	
	
	社会效益指标
	新增就业岗位数量
	≥18个
	31个
	

	
	
	
	开展社会公益性作业小时
	≥13小时
	40.56小时
	

	
	满意度指标
	客户满意度
	客户满意度
	≥94.25%
	99.29%
	

	说明
	无



92



第五部分新疆民航发展基金（贷款贴息专项）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民航发展基金（贷款贴息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3年11月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3〕343号），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贷款贴息专项）项目资金8,076万元，用于贷款贴息补贴项目。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随文下达新疆项目绩效目标，具体为：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贷款贴息）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基础设施贷款贴息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机场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076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8,076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有序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机场安全运行保障能力。按照民航发展基金相关要求，加强项目管理，严格资金管理使用，完成各项绩效目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补贴机场建设项目个数
	3个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补贴资金到位时间
	2024年9月前

	
	
	成本指标
	未超概项目比率
	100%

	
	
	
	一般事故情况
	0起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贴息撬动社会资金倍数
	33倍

	
	
	社会效益指标
	机场运行年旅客吞吐量增长率
	≥4%

	
	
	
	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率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投诉率
	≤1%


（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度，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的通知》（新财建〔2023〕227号），下达新疆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用于基础设施贷款贴息项目资金8,076万元，资金分解如下：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分配表（贷款贴息项目）
	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合计
	8,076

	乌鲁木齐临空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工程
	8,00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机场电力配套设施改建项目
	4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机场集团全域管控中心项目
	72


2. 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提前下达项目绩效目标表
（基建贷款贴息）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基建贷款贴息项目一乌鲁木齐机场改扩建工程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乌鲁木齐市财政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000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8,0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有序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机场安全运行保障能力。按照民航发展基金相关要求，加强项目管理，严格资金管理使用，完成各项绩效目标。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补贴机场建设项目个数
	1个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补贴资金到位时间
	2024年9月前

	
	
	成本指标
	未超概项目比率
	100%

	
	
	
	一般事故情况
	0起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贴息撬动社会资金倍数
	23.73倍

	
	
	社会效益指标
	机场运行年旅客吞吐量增长率
	≥4%

	
	
	
	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率
	≥3%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成果满意度
	≤1%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提前下达项目绩效目标表
（基建贷款贴息）
	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基建贷款贴息项目

	所属专项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和机场航线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具体实施单位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6

	
	其中：财政资金（民航发展基金）
	76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有序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机场安全运行保障能力。按照民航发展基金相关要求，加强项目管理，严格资金管理使用，完成各项绩效目标。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补贴机场建设项目个数
	2个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补贴资金到位时间
	2024年9月前

	
	
	成本指标
	未超概项目比率
	100%

	
	
	
	一般事故情况
	0起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贴息撬动社会资金倍数
	9.27倍

	
	
	社会效益指标
	机场运行年旅客吞吐量增长率
	≥4%

	
	
	
	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率
	≥3%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成果满意度
	≤1%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4年度中央下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航发展基金贷款贴息项目资金总额8,076万元，到位资金8,076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具体分解如下：
	单位
	预算金额（万元）
	到位金额（万元）
	到位率

	合计
	8,076
	8,076
	100%

	乌鲁木齐临空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000
	8,000
	100%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6
	76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乌鲁木齐临空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度用于基础设施贷款贴息项目资金总额共计8,000万元，共计执行8,000万元，执行率100%，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度用于基础设施贷款贴息项目资金总额共计76万元，共计执行76万元，执行率1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财政部《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综〔2012〕17号），民航新疆管理局一方面加强对民航发展基金预算数据审核，切实将资金倾斜到国家和行业规划的重点保障单位和地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民航事业发展，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另一方面严格要求资金使用单位，通过绩效评价加强对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确保项目在管理可控范围内顺利实施，进一步提升机场安全运行保障能力。按照民航发展基金相关要求，加强项目管理，严格资金管理使用，完成各项绩效目标。
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理水平及分配科学合理，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合规拨付、规范使用、准确执行，严格执行预算绩效管理，压实支出责任主体履行情况，有序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机场安全运行保障能力。按照民航发展基金相关要求，加强项目管理，严格资金管理使用，完成各项绩效目标。
1. 资金分配科学性
根据《民航专业项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民航发〔2014〕38号）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贷款贴息项目资金分配遵循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在资金安排上重点支持民航安全管理体系、安全新技术推广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等领域等工作，遵循突出重点、择优支持、科学管理、注重绩效的原则进行资金分配。
根据自治区民航事业发展现状，2024年用于贷款贴息项目的资金总计8,076万元，符合《财政部民航局关于民航发展基金预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16〕362号）的要求，资金分配科学合理。
2. 资金下达及时性
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预算（转移支付部分）的通知》（财建〔2023〕343号）文件要求，自治区财政厅于2024年年底前将贷款贴息项目补贴资金8,076万元下达完成，资金下达及时合规。
3. 资金拨付合规性
根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自治区按照审核批准的年度预算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进行管理，并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将资金拨付给使用单位，资金拨付程序合规合法。
4. 资金使用规范性
乌鲁木齐临空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下达的贷款贴息项目补贴项目资金8,000万元，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76万元，全部用于有序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机场安全运行保障能力，严格按照预算安排资金执行，资金使用规范、支付合理，严格落实民航发展基金相关要求，加强项目管理，严格资金管理使用，完成各项绩效目标。
5. 资金执行准确性
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规定对资金统一进行管理支付，将补贴资金全部按照预算安排资金执行，执行率为100%。加强对资金的监督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未出现资金闲置沉淀的情况。
6.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关于印发民航新疆管理局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新管局发〔2021〕22 号）相关单位将绩效目标管理、绩效监控、绩效评价和评价结果应用等管理纳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
相关单位申报绩效目标是按照《民航财政支出预算绩效指标库》中对应项目的绩效目标及指标值进行申报，各实施单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及指标值进行适当调整、补充和细化。绩效监控工作是预算管理办公室在预算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开展运行的，各实施单位按季度报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存在问题，由预算管理办公室开展年中及年度绩效目标执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上报预算管理委员会，同时向各实施单位反馈审核调整建议。各单位绩效评价以科学公正、统筹兼顾、激励约束、公开透明为基本原则，以国家及民航局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为依据，收集绩效评价相关数据资料，并进行现场调研、座谈；核实有关情况，分析形成初步结论，再与被评价单位交换意见，综合分析形成最终结论。
7.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一是财政部门拨付足够的经费用于贷款贴息项目资金，并按照政策规定的程序和标准向乌鲁木齐临空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放8,000万元，向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放76万元；二是各单位根据政策规定的标准，审核贷款贴息项目资金的申请资料，确保补贴对象符合政策要求，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三是根据各单位《关于印发民航专业项目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民航发〔2014〕38号）规范贷款贴息项目经费使用管理，确保了项目安排公开、公平、公正，资金使用合理、透明、安全。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贷款贴息项目实施以来，有序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机场安全运行保障能力。按照民航发展基金相关要求，加强项目管理，严格资金管理使用，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绩效目标。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完成补贴机场建设项目个数指标，指标值3个，实际完成值为3个，完成率100%，偏差率0%。
(2)质量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完成工程验收合格率指标，指标值为100%，实际完成值为100%，偏差率0%。
（3）时效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完成补贴资金到位时间指标，指标值为2024年9月前，实际完成值为2024年2月，完成率100%，偏差率0%。
（3） 成本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完成未超概项目比率指标，指标值为100%，实际完成值为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b.财政部随文下达完成一般事故情况指标，指标值为0起，实际完成值为0起，完成率100%，偏差率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完成贴息撬动社会资金倍数指标，指标值为33倍，实际完成值为374倍，完成率1133.45%，偏差率1033.45%。
(2)社会效益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完成机场运行年旅客吞吐量增长率指标，指标值为≥4%，实际完成值为18%，完成率462.38%，偏差率为362.38%。
b.财政部随文下达完成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率指标，指标值为≥3%，实际完成值为47%，完成率1567.19%，偏差率为1467.19%。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财政部随文下达完成旅客投诉率指标，指标值为≤1%，实际完成值为0.002%，完成率100%，偏差率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bookmark: _Hlk193622147]1.未完成指标
无。
[bookmark: _Hlk193622348][bookmark: _Hlk193620600][bookmark: _Hlk193621862]2.完成率超出30%及以上指标
a.贴息撬动社会资金倍数指标，超出原因为财政批准拨付贴息金额小于补贴资金申报时申请的金额，绩效目标按照申请补贴资金计算，导致撬动社会资金倍数上升。
b.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率指标，超出原因为一是疫情结束后，航空公司运营恢复速度远超预期，特别是2024年新疆旅游季进出疆游客数量大幅增加；二是2024年全疆范围内增加运营航线102条，运营航线增加进一步加大旅客吞吐量增长。
c.机场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率指标，超出原因为一是疫情结束后，航空公司运营恢复速度远超预期；二是2024年全疆范围内增加运营航线102条，运营航线增加进一步加大货邮吞吐量增长。
[bookmark: _Hlk193622163]3.下一步改进措施
a.贴息撬动社会资金倍数指标完成率超出30%及以上，下一步改进措施为优化贷款贴息补贴申请方案，提高绩效指标设置的准确性，增强绩效指标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
b.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率、机场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率指标完成率超出30%及以上，下一步改进措施为加强宏观环境预测，深度调研市场需求，提高绩效指标设置的准确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为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
经自评，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安全能力建设专项补贴项目绩效自评价得分为98.5分，其中：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28.5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自评结果为“优”。
[bookmark: _Hlk193621742]在绩效自评中，发现存在绩效目标设置偏差较大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要求相关单位在制定绩效目标的过程中，充分考虑自身发展需要和外部市场变化，加强沟通，合理设置绩效目标，提高预算数据质量，进一步提升专项资金的管理水平。
评价结果将在民航新疆管理局、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六、附件
2024年民航发展基金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表（贷款贴息）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民航发展基金用于基础设施贷款贴息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民用航空局

	地方主管部门
	民航新疆管理局
	资金使用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机场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8,076
	8,076
	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8,076
	8,076
	100%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无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无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有序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机场安全运行保障能力。按照民航发展基金相关要求，加强项目管理，严格资金管理使用，完成各项绩效目标。
	项目单位严格按照预算安排有序推进项目建设，迅速落实项目资金安排，努力完善项目管理制度，加强项目管理水平，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线，紧绷安全生产意识，全面提升了机场安全运行保障能力，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补贴机场建设项目个数
	3个
	3个
	　

	
	
	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补贴资金到位时间
	2024年9月前
	2024年2月
	　

	
	
	成本指标
	未超概项目比率
	100%
	100%
	　

	
	
	
	一般事故情况
	0起
	0起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贴息撬动社会资金倍数
	33倍
	374.04
	　

	
	
	社会效益
指标
	机场运行年旅客吞吐量增长率
	≥4%
	18%
	　

	
	
	
	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率
	≥3%
	47%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旅客投诉率
	≤1%
	0.0019%
	　

	说明
	无




